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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教师
采挖活体珊瑚被抓

广西北海涠洲岛管委会近日通报称，

2019年2月20日晚，涠洲派出所接到举报

称，在涠洲岛下牛栏山村海边发现有一名

游客私自采挖活体珊瑚，用泡沫箱打包装

好，计划乘坐2月21日早上8:30的航班

离岛。接到举报后，派出所出动警力在涠

洲岛西角码头安检处对这名游客进行拦

截，截获活体珊瑚10片，并将游客带回派

出所问话调查。

经初步调查，这名游客2月20日下午

到下牛栏山村海边游玩，发现退潮后海滩

上有很多活体珊瑚并采挖了10片，计划第

二天携带离岛。这名游客对私自采挖活体

珊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4日，负责办理此案的民警告诉记

者，涉案游客周某是重庆一高校的教师，他

采挖珊瑚时正逢退潮，“他在采挖的过程

中，将一些珊瑚的小枝都给掰了下来。被

捕后，他表示，之前就是觉得珊瑚好看，没

意识到违规。我们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

保护珊瑚应该是个常识啊！”

据北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介绍，涉事

游客周某是重庆人，事后，周某诚恳地致以

歉意，表示愿意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处

罚。

当地保护条例实施后
首例盗采珊瑚案

北海市政府新闻办介绍，2018年7月

1日，《北海市涠洲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根据条例相关规定，禁止买卖、

使用珊瑚礁及其制品、碎体；禁止运输、邮

寄、携带火山石、标本化石、珊瑚礁及其制

品、碎体等离岛；禁止采挖、破坏珊瑚和珊

瑚礁。对违反条例规定者，可由涠洲岛保

护管理机构处珊瑚礁及其制品、碎体价值

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或可由海洋环境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和

采取补救措施，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负责办案的民警告诉记者，相关处

罚将由当地海洋环境部门调查后进一步

处理。

涠洲岛管委会表示，此案是《北海市涠

洲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7月1日

实施以来首例盗采珊瑚案件。

涠洲岛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涠洲岛总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位于北海

市区南部海面，是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

岛，因为自然资源独特丰富，1982年就被

评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近年来，为保

护涠洲岛的生态环境，北海市发布了《北海

市涠洲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对包括采挖

珊瑚在内的多种可能危害岛上生态环境的

情况，作出了规定，“这个规定也是希望大

家能够保护好涠洲岛的生态环境，减少人

类对涠洲岛地质、生物的影响”。

记者注意到，除了规定禁止采挖、破坏

珊瑚和珊瑚礁的规定外，还有关于禁止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禁止新增燃油机动车

上岛等规定。据涠洲岛管委会介绍，该条

例施行半年多来，管委会已分别于去年11

月和今年1月查获了非法采挖盗取海沙、

偷运外地燃油汽车上岛等违规行为。

岛内多处设置
禁止采挖珊瑚标识牌

涠洲岛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相关

规定施行后，除了在岛内多处设置了禁止

采挖珊瑚的标识牌，管委会还要求带队

来岛的导游在登岛前要对团员介绍相关

规定。

涠洲岛管委会介绍，随着相关规定的

落实，涠洲岛周边海域海水水质和海洋生

态环境近年来显著改善。涠洲岛海域珊瑚

礁生态状况总体趋势向好，珊瑚种类由此

前发现的46种增至62种，珊瑚幼体得到

补充，珊瑚覆盖率有近1%的提高。去年

以来，在涠洲岛海域多次发现鲸群活动，经

专家实地科考认定，这是中国大陆发现的

首例近海岸分布的大型鲸类生活群体，布

氏鲸个体识别已达16头。2019年2月20

日，在斜阳岛附近海域甚至同时出现了13

头布氏鲸。

“觉得珊瑚好看，没意识到违规”

高校教师采挖活体珊瑚被抓
《北京青年报》屈畅

近日，一名重庆大学教师在广西北海涠洲岛旅游时，趁着落潮，私自采挖

了多片珊瑚活体，并试图装在泡沫箱内带出涠洲岛。当地警方随即将其控制

住，目前涉事教师周某已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和处罚。记者获悉，这是涠

洲岛自去年7月施行《北海市涠洲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来的首例珊瑚盗采

事件。负责办案的民警告诉记者，相关处罚将由当地海洋环境部门调查后进

一步处理。

（上接1版）

有“下线”的“野味大亨”

面对执法人员的问题，夏某某只承认

这些全是他收购来的，再问及详细，便顾左

右而言他。

尤其对从自己家中搜出的4只黑麂，

他要么说“没参加过培训不认识黒麂”，

要么说“以为是小麂才收购来的”，再三

表示自己分不清是黑麂还是黄麂、小麂，

而且称自己从来没给收购来的野生动物

脱过毛……

今年56岁的夏某某，常山人，常年收

购野味为生。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收

来的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吗？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面对夏某某“零

口供”及核心证据不充分的困境，郑勤和同

事们决定自行补充侦查。

在走访夏某某的同行和一些村民后，

郑勤他们发现，夏某某常年在芳村、新昌

乡、球川镇等地从事野味收购生意，而且

“生意做得很大”，在当地野味贩销行业知

名度很高。一些违法捕猎的村民捕获野物

后，还常拿到夏某某家人开在菜场里的肉

铺出售。

除了常年大量收购，夏某某还有很多

“下线”。一旦有人私下里要买野味，分布

在吃食店等地的夏某某的“下线”就会将买

主介绍到夏某某处购买。广泛的收购和销

售下线，使得夏某某在当地俨然已是十足

的“野味大亨”。

“他不可能分不清
黑麂和小麂”

夏某某有两本证，一本是《浙江省陆生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一本是《浙江

省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核准证》，但两本

证核准经营利用的野生动物中，除了王锦

蛇等4种蛇类，只包括华南兔、野猪和小

麂，同时，对经营利用的数量也有限制，并

要求来源合法。显然，夏某某家中搜出的

大量野生动物，已超出核准经营利用范围。

“作为一名有着20来年从业经验的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人员，他不可

能不知道哪些是允许经营买卖的，也不可

能分不清黑麂和小麂，更不可能不知晓黒

麂、猫头鹰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郑勤说，更何况，在夏某某家中还搜查出了

没有脱去皮毛的黑麂，不管体型大小还是

皮毛颜色等，都明显与小麂、黄麂不同，不

可能“无法区分”。

通过取证，郑勤他们还得到了夏某某

在家中给疑似麂类野生动物去毛的视频。

一些村民和同行也证实，曾看到过夏某某

从他人处收购活体猫头鹰。

在大量证据面前，检察机关认为，夏某

某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黑麂

4只、红角鸮4只、鹰科所属物种1只，行为

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且情节特别严重，

应当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近日，常山县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的

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全部予以支持，对夏

某某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6万元。夏某

某最终表示认罪、服判。

野生动物死体如何处理？

“野味大亨”获重刑，从他家中搜出的

300多只野生动物死体该如何处理？

案件告一段落后，常山县森林公安局

民警会同该县林业局林政执法人员，在常

山县检察院检察官的现场监督下，除此前

对仍存活的野生动物放生外，对此案及另

两起案件中查获的共计30多个物种、639

只（条）、共计3吨多的野生动物死体、制品

等逐一清点核实、过磅，运输至特定场所，

进行无害化处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郑勤说，此案

打击的虽然只是夏某某一人，但作为以经

营野生动物为生的“持证者”，夏某某本应

积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便这些珍贵的

资源能更长久、持续地回馈自己，但他却知

法犯法，竭泽而渔，且非法收购的野生动物

以吨计、种类达数十种，可谓胆大妄为至

极。“希望通过此案让更多人警醒，共同加

入保护动物、爱护环境的行列。”

动物死体送去无害化处理

全世界不足6000只的黑麂，他家冷库里有4只

常山“野味大亨”获重刑

从夏某某家中搜出的猫头鹰 大量被非法捕猎的动物大量被非法捕猎的动物


